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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Methods of Industrial Renewal Area at Regional Level under the 
Negoti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Regulatory Plan of the Northwest Area 
in Zhangjiang

马 倩  毛 丹    MA Qian, MAO Dan

存量规划语境下，城市更新日益成为规划实践的热点。然而多数局部地块的城市更新实践难以协调区域系统性要素，整单

元的城市更新规划由于涉及协商内容的复杂性，其规划实践尚处于摸索阶段。结合上海市城市更新对于工业用地转型的

积极探索，基于张江科学城西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实践，提出整单元的城市更新在控规编制过程中的创新方法，

包括提供多元主体全过程的协商渠道、利用城市设计管控系统性公共要素、基于更新意愿的近远期引导等，从而为多方主

体创造充分协商的条件，提升规划的可操作性。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mited land resource, city renewal has become a hotspot of planning practice. However, most of urban renewal 

practices of block level are difficult to coordinate the systematic elements of the region, and the urban renewal planning at the regional level is 

still in the groping stage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gotiation involved. According to the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land transformation 

in Shanghai, and based on the planning practice in Northwest Area in Zhangjiang Science City, this paper proposes innovative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city renewal planning at regional level, including multiple channels of negoti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controls of 

systematic public elements  according to urban design, and short-long-term guidance based on diverse renewal desire.

为了适应城市资源环境约束下内涵增长

和创新发展的要求，城市更新规划成为盘活存

量土地资源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城市更新

实践主要是基于明确的更新意愿，或是项目的

局部更新。而大量局部项目功能调整和容量提

升的影响叠加后，区域配套或基础设施等系统

性要素难以提供相应承载条件。因此，整单元

层面的更新规划既需要整体引导片区的更新

协商视角下的产业用地更新控规编制方法初探
——以张江科学城西北片区控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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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又要兼顾多个更新主体的差异需求。如

何通过多方主体的“协商”，兼顾项目的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值得探讨。

张江西北片是原张江科技园区最为核心

的区域，土地开发已经全覆盖。随着区域城市

功能提升和产业格局调整，未来将成为张江科

学城核心功能区域之一，兼具科技创新和城市

服务职能。而传统封闭式大街坊的工业园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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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也在复合兼容、活力多元的发展趋势下，面

临整体产业转型和功能提升。整个片区的更新

获得规划管理部门以及更新主体的高度重视，

并作为城市更新规划试点得以顺利启动。

1　整单元产业用地更新的政策探索

随着上海一批较早发展的工业区纷纷面

临产业结构调整和二次创业，上海市将盘活存

量产业用地纳入城市更新管理[1]。上海市相继

在2015年和2017年颁布《上海市城市更新

实施办法》和《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

施细则》，鼓励集约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并在

2016年推出《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

实施办法》，鼓励土地混合使用，激发城市产业

活力[2]，为存量产业用地的更新规划提供了实

施路径①。

然而，如何在整单元内统筹这些公共要素

还存在许多难点，需要在规划实践中逐步摸索。

整单元更新主体的利益诉求多元。市场条件下，

土地权利人的更新活动具有明显的逐利性，将

尽可能减少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公共利益与市

场逐利之间的权衡贯穿土地资源重构的全过

程；加之各个更新主体对更新政策和实施路径

的认识不尽相同，甚至随着更新细则的逐步明

确，在规划编制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意愿表

达。因此，协调的过程需要同步开展实施机制及

实施方案的研究，并提供通畅的意愿表达路径，

对规划编制提出很高的协调要求。

2　深圳整单元更新规划的经验借鉴

深圳的城市更新源于“完全城市化”的

特定语境，自2004年陆续出台一系列城市更新

办法和相关细则，挖掘存量土地的建设潜力，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为其他城市的城市更新提

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3]。深圳建立了涵

盖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年度计划和单元规划的

管理机制[4]，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更新规划加

以引导。但是由于市场项目式更新缺乏系统统

筹，中观层面的规划层次尚有缺失，因此在《深

圳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16—2020）》中

提出，重点加强政府主导的更新，统筹地区规

划层次，在该层面明确开发容量上限、配套设

施、开放空间布局和规模等系统内容，实现从

宏观目标调控、中观统筹协调到微观开发控制

的整体规划体系[5]。在华为片区的更新规划中

开展片区更新的“协商式”规划实践，形成

规划大纲和子单元规划两个层次的规划编制

和管理。其中，规划大纲层次统筹各项系统性

的规划条件。子单元规划则鼓励各相关权益

方的博弈，将大纲中弹性内容与市场和实施

情况结合，细化为具体方案和子单元规划指

引[6]。综上，深圳在城市更新实践中，针对总体

需求和更新项目的偏差，已经尝试通过中观

层面的规划加以统筹，并在片区层面的规划中

开展实践。

反观上海的更新规划，由于并不存在深圳

“完全城市化”的特定背景，因此更新规划主

要结合实际需求，依托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既有

体系，衔接开展城市更新评估、城市更新实施

计划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过程。中观层面主要

在整单元控规编制的同时，通过纳入城市更新

“7+1”方面的公共要素②以及区域整体更新的

要求③来统筹。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刚性条件的

底线标准、弹性内容的协商原则，均需要在实

施过程中反复打磨（表1）。

3　张江西北片区更新要素概况

城市更新责权重构过程中，核心要素的不

确定性往往制约更新的进程。这些要素包括更

新主体、更新收益、供地渠道、产权保障和公共

利益等[4]。根据现行的城市更新办法和新区相

关政策，各更新要素概括如表2所示。

因此，在其他因素较为明确的情况下，更

新收益和公共利益成为本次更新实践中多方

主体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的关键。需要通过有

针对性的规划编制方法，搭建协商互动平台。

4　整单元更新规划编制的主要方法

4.1   提供多元主体全过程的协商通道

城市更新中的博弈即便没有引发结构性

变动，但仍然对社会变革与发展具有推动作

用[7]。因此政府在更新建设中应建立起更新主

体参与的机制，使其拥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在

上海市城市更新流程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在

涉及多方协商的各个环节中，细化协商要点，

打通协商通道（图1）。

更新评估阶段中，在编制更新评估报告环

①本文涉及的上海市城市更新政策主要包括《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沪府发〔2015〕20号、《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沪规土资详〔2017〕693号、《关

于增设研发总部类用地相关工作的试点意见》沪规土资地〔2013〕153号、《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沪府办〔2016〕22号等。

②包括城市功能、公共服务设施、历史风貌保护、生态环境、慢行系统、公共开放空间、基础设施和城市安全7个方面的公共要素。

③根据《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对于整体转型区域提出加强公共绿地、开放空间控制，增加公共服务设施等公共要素补偿原则，包括规划地块开放

空间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应不低于15%，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应不低于10%，道路间距控制在200 m以下等。

注释

不同层面 深圳城市更新规划体系 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体系
宏观 全市及各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
中观 更新统筹地区规划 整单元控规（区域整体更新）
微观 更新单元规划 控规局部调整（局部地区更新）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项目内容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项目内容整理。

表1  深圳与上海城市更新规划体系比对表

表2  张江西北片区城市更新核心要素一览表

核心要素 要素概况

更新主体
以原有土地权利人为主，包括张江股份和张江集团两家国有开发公司以及其他土地受
让企业。可根据更新规划自行更新，负责地块改建的设计、建设、管理等工作，并承
担规划协定的地块内公共配套设施和公共通道等建设和管理工作

更新收益
通过提升容量、转变工业用地性质以及改善环境品质，获得的土地价值提升和产业结
构优化。西北片区用地性质调整主要方向为总部研发、商业办公以及配套公寓设施等
功能，开发强度可提升至II—III级开发强度（2.5—3.0）

供地渠道
片区内自行更新的企业通过补签出让合同的方式，获得开发条件变化后的土地使用
权。存量工业用地调整成研发总部类用地的，按照研发总部用地和普通工业用地评估
价差价的50%补缴地价

产权约定 作为新区试点城市更新项目，要求物业100%由更新主体自持，产权不能分割或转
让，鼓励出租

公共利益
实施主体必须履行“将不小于15%的用地面积作为绿地或开放空间”“将不小于
15%的建筑面积用于公益性设施”，或者“提供用地面积与建筑面积比例和不小于
15%”3条底线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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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广泛征集公众意见和发展诉求。编制单位根

据上位规划《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要求，向

片区企业宣传张江科学城产城融合和用地功

能多元复合的规划理念，以及基于前期景观概

念方案的公共空间设计原则；同时，对片区内

企业开展全覆盖的企业转型需求调研和公共

设施配套需求调研，由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情

况，反馈更新意愿和设施配套需求。由此，形成

区域公共要素清单，明确区域内各类公共要素

的建设要求。

实施计划阶段中，在明确更新项目和更新

主体环节由张江管委会搭建沟通平台，编制单

位提出公共要素配置要求和适用政策，上阶段

有更新意愿的企业据此调整更新意愿，并落实

在控规初步方案中。在编制建设项目意向性方

案环节由张江管委会牵头汇总已有明确调整

意向性方案。对于暂无方案的区域，由编制单

位提出典型地块调整的意向方案，利用城市设

计明确系统性要素的管控要求，如市政道路、

公共通道、绿化空间、容积率和建筑高度补偿

条件等方案设计原则，并与主要更新主体达成

一致。在确保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尊重更

新主体的意见，形成更新单元建设方案草案同

步纳入控规草案征询公众意见。在签订项目协

议环节，张江管委会牵头统一协调，与更新主

体签订项目协议。对于纳入近期更新区的所有

地块，更新主体需确认承担的公共要素、改造

方式和完成时限，并签署更新承诺书。编制单

位同步编制更新实施计划，并纳入控规编制文

件，同步报审。

在项目审批阶段，规划管理部门将实施计

划纳入出让合同的规划设计条件，编制单位

提供所有更新地块全生命周期管理清单。更

新主体报送更新建设项目方案，并适用规划

执行程序。

4.2   利用城市设计管控系统性公共要素

4.2.1   公共要素控制底版

根据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

更新主体应提供不小于15%的用地面积用于

建设城市道路、开放空间、公共通道；或提供不

小于15%的规划建筑面积用于补充提升公共

要素，并在实施计划阶段汇总更新项目意向性

方案。而各自为政的更新方案，很难充分考虑

系统性要素的布局。因此，在本次规划的编制

过程中引入城市设计方法形成一套公共要素

控制底版，作为与企业沟通的基本原则，从而

主导系统性要素的重构。

根据城市设计方案，将控规附加图则的管

控要素提早纳入控制底版中，并提出相应的管

控要求。重点保证开放空间、道路系统、公共设

施以及活力界面等要素在片区内的整体性管

控（表3）。

由于存量规划中公共要素的落实需要协

商，难以一步到位，在协商过程中应根据区域

发展特点首先明确公共要素的优先级，确保对

区域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得以落实，再逐步落

实“锦上添花”的其他要素。因此将“公共开

放空间”的贯通作为公共要素底版的核心内

容，以“打通24小时向市民开放的绿框公园”

作为关键，优先鼓励开放围墙，贯通公共空间，

进而逐步提升设施配套品质。

公共开放空间的形式包括两种，一是在有

条件划定独立用地的区域以公共绿地的形式

落实；二是在难以划定独立用地的区域，鼓励

开放企业围墙，通过划定地块内部需要对外开

放的附属绿地，实现开放空间的贯通（图2）。

公共要素 管控要求

公共开放空间
原则上避免调整产权边界，鼓励打开围墙，释放开放空间；
公园绿地、广场供公众活动，24 h开放；
开放的空间应不影响地块内部交通组织

道路交通系统 按照城市道路6—8 km/km2，公共通道及地块内部其他慢行通道8—16 km/km2

的要求引导

公共服务设施
鼓励兼容设施，包含人才公寓和公共服务设施；
服务设施及开放空间的兼容比例达到15%—30%；
越靠近轨交站点，兼容比例越高

活力界面 鼓励地块内插建，引导连续的活力界面;
生活性道路两侧鼓励建筑底层空间开放，兼容便利店、小型展厅、餐饮店等设施

图1　基于上海市城市更新流程的多主体全过程协商通道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项目内容整理。

表3  公共要素控制底版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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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市设计方案的开放空间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拆除重建类典型地块意向性方案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公共要素控制底版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插建类典型地块意向性方案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度保证。保证绿框公园的宽度达到45 m以上，

为多样化文化、体育和社交等活动提供空间。

（4）实施保证。对于开发用地集中成片且更新

意愿强烈的区域，主要是张江股份和张江集团

用地，优先考虑拆除重建，以便公益要素实施

落实（图3）。

4.2.2    典型更新地块意向性方案

为加深更新主体对要素控制底版的理

解，本次规划编制过程中在要素底版控制的

基础上，梳理拆除重建类和插建类两类更新

方式，并设计两个典型更新地块的意向性方

案。利用城市设计语言阐明更新过程中的

方案设计原则，包括企业需要承担的公共要

素，以及可获得的参数调整政策。更新主体

根据所属地块的特征，对后续建设形成直观

清晰的认识，并与设计单位就方案设计原则

达成共识（图4-图5）。

根据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及相关

土地政策，针对意向性方案为更新主体提供

现行政策框架下较为可行的实施推进建议。

从公共要素的重构，明确权属、资金来源、实

施主体、运营管理、建筑面积或限高奖励等

探索方案实施的路径，供各更新主体全方位

了解更新方案推进过程中各方的权责分工，

从而客观衡量所属地块的更新需求和实施

难易程度。通过多方主体就实施机制的沟通

权衡，大大提升片区内更新方案的可操作性

（表4）。

公共要素 权属 资金来源 实施主体 运营管理 建筑面积/限高奖励 其他奖励

提供不小于
15%规划建筑
面积用于补
充提升公共
要素

公共设施产
权归现有物
业权利人

企业自筹

企业自行
设计方
案，并
改建

向公众开放营业，享有
一定减免地价奖励和放
宽布局奖励；
使用权及经营权归政府
所有的，可额外获得减
免税费奖励等其他奖励

获得提供公共设施
建筑面积0.5倍额外
增加面积

1）减免税费奖励。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
行政事业收费，电力、通信、市政公用事业等企业
适当降低经营性收费。
按照提供公共要素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免征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
2）放宽布局奖励。在满足消防、安全等要求的前提
下，按规定征询相关利益人意见后，经规划土地管
理部门同意，部分地块的建筑密度、建筑退界和间
距等可以按不低于现状水平控制。
3）减免地价奖励。存量工业用地调整成研发总部类
用地的，按照总部用地和普通工业用地差价的50%
补缴。提供公共要素的，获得补缴土地出让价款的
减免折扣。
4）其他。业主方和政府双方认可需要补充的其他
奖励条件

提供不小于
15%用地面积
用于建设城
市道路、开
放空间、公
共通道

地块内公共
开放空间产
权归现有物
业权利人

纳入绿框公
园部分，由
政府划拨
经费

绿框公园
由政府统
一规划设
计，建设
并实施

保证24 h向公众开放；
由企业负责运营管理
的，自行维护；
由政府统一运营维护
的，可统一投入品牌运
营资源、休闲健身文化
设施及基础设施

获得提供公共开放
空间用地面积0.8倍
额外增加面积；
提供架空层或连廊
的，建筑高度可在
原控规限高基础上
相应增加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项目内容整理。

表4  拆除重建类及插建类地块的实施建议

为了最大限度维持原有权利人的权益，同

时兼顾开放空间的持续活力，提出公共开放空

间划示原则为：（1）可操作性。将现状建设空

白区域，或者有余量的已建设区域，优先纳入。

（2）连续性。结合景观设计方案“绿色画框”，

优先保证画框周边开放空间的连续性。（3）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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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要点 近期 远期
道路交通系统 核心区域加密市政道路，外围设公共通道控制 加密市政道路

公共开放空间
方式一：利用国有企业控股或有明确拆除重建意愿企业拆除空间置换为独立绿地；
方式二：最大限度维持原有权属，鼓励打开围墙，释放地块内广场绿地，形成联通
成环的绿框公园

在绿框公园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服务半径，结
合项目条件增加社区公园

存量工业转型 围绕近期实施项目和有明确转型意愿的企业，调整用地性质，提升容量 工业、仓储用地100%转型

规划管理流程 同步编制更新实施计划，实施计划纳入出让合同，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参照规划
执行程序

地块转型意象明确后，按照相关规定确定公益责
任，另行编制实施计划深化规划方案

4.3   基于更新意愿的近远期引导

由于片区内众多企业发展阶段不同，导致

更新意愿的差异。即便是在以更新为主导的片

区内仍有部分制造业企业发展势头较好，生产

规模能级较大，暂无更新需求。因此，整单元更

新规划需正视这些差异，预留弹性，在为具有

转型意愿的企业提供转型路径的同时，避免政

策口径一刀切，不限制暂无更新意愿企业的发

展，并为未来可能的更新诉求预留通道。

在张江西北片区的规划编制过程中，结合

建设开发难度和多次沟通后的企业更新意愿，

对片区进行近远期分期引导，对近期更新区和

远期控制区提出差异化的管控要求。其中，近

期结合公园建设带动周边地块进行同期开发。

将现状规划参数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城总体定

位以及西北片区发展要求，物业权利人具有改

造意愿，并就更新项目意向性方案及设计原则

达成共识的区域纳入近期更新区。物权人签订

承诺书后，同步编制更新实施计划；远期整体

带动转型提升，引导自主更新。将现状建成、物

业权利人尚无改造意愿的区域纳入远期控制

区，未来需要另行编制实施计划启动规划调整

（表5）。

5　结语

在存量规划语境下，从理想化蓝图到可操

作方案之间需要反复沟通协商。本次规划编制

是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对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

办法及相关政策的实践应用。通过建立协商通

道、公共要素底版等方式提升多方博弈过程中

沟通协商的效率，并通过协商中的信息反馈，

对现行框架加以细化，通过近远期的差异化管

控落实协商结果。对于不断探索和完善城市更

资料来源：根据项目内容整理。

表5  近远分期引导更新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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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研究，具有一定意义。本次规划编制中

的创新思路，也已开展经验总结，纳入上海市

城市更新机制优化研究工作，以细化现行城市

更新办法相关细则。




